
   公司法令 2016 主要改变 

 

 

公司注册局 (SSM) 已宣布将逐渐地实行新的公司法令 2016 （Companies Act 2016)。 

第一阶段自 2017 年 1 月 31 日起正式生效。除了第 241 节 （公司秘书的管制）还有关于

新的公司拯救法令，其他的部分都会实行。 

 

主要的改变如下： 

 

（a）一人公司（或称为独资公司） 

 

有限公司只需要一位股东便能成立，其股东也成为公司的唯一董事；之后也只需要一位主

要在马来西亚居住的董事。 

 

（b）将“注册证明书”更改为“注册通知书” 

 

2017 年 1 月 31 日之后成立的公司，公司注册局只会发布注册通知书，不会自动发布“注

册证明书”。如果公司需要证明书需要申请和付费。 

 

（c）废除核准的资本概念 （no more authorised capital) 

 

根据 CA 2016，公司不再需要授权资本 (已付资本的上限），只需定下已缴资本 (paid-up 

capital) 便能成立。 

 

（d）废除股份面值(nominal value)的概念 

 

自 2017 年 1 月 31 日起，任何新发行的股份将不再需要有面值。公司可以根据需要定价

发行股票。 

 

（e）公司不再需要有宪章，公司章程大纲及细则 

 

于 2017 年 1 月 31 日开始注册的公司，公司可以选择不再拟定公司章程大纲与细则

(Memorandum and Articles of Association)，其操作模式将以新公司法令的条款与规定为

标准进行。 

 

而于 2017 年 1 月 31 日之前成立的公司，除非股东议决废除公司章程，否则还是可以继

续实行现有公司的章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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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f）公司不需要有法团印章 

 

自 2017 年 1 月 31 日起，若公司章程无规定使用发团印章，则公司可选择不使用法团印

章。 

 

（g）废除私营公司的年度股东大会的规定 

 

有限公司不再需要举行年度股东大会。之后，私人公司的所有决定只需要通过董事/股东

议决通过。 

 

（h）年度申报表 （Annual Return）和财务报表 (Financial Statements)不再需要一起呈交 

 

年度申报表和财务报表不再需要一起呈交。年度申报表照公司成立的周年日呈交。财务报

表不得迟于公司财务年度结束后的 7 个月呈交。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免责声明 

本文使用一般术语编写，其用途仅供参考作用。本文不能被倚赖为已涵盖具体的情况，未经取得具体的专

业意见，阁下不应根据当中所载的资料决定是否行事。黄木兴会计师事务所或其雇员概不就任何人士因倚

赖本文的资料采取或不采取任何行动而导致的任何损失，或就基于本文的资料作出的任何决定，接受或承

担任何审慎责任或义务。  

 


